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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长张国钧博士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三月二十四日）

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及保安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的开场发

言： 

  

署理律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202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修订）实施细则》（《修订细则》）已经于

昨日刊宪生效，这可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履行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我在此感谢立法会保安事

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迅速安排了今日的联席会议，让特区政府团队介

绍有关修订的内容。 

  

  首先，我想清楚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颁布实施的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已明确香港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等执法机构办理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除了可以采取香港特区现行法律容许的各种措施之外，并

可以采取第四十三条下的七项规定措施，包括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处所、车

辆、船只和电子设备，又或要求涉嫌犯罪人员交出旅游证件或限制其离境等措施。 

    

  另外，第四十三条亦授权行政长官会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

委）制定实施细则，以落实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等执法机构采取刚才提及的七

项规定措施。就此，行政长官会同香港特区国安委已于二○二○年七月七日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实施

细则》）。 

    

  而这次的《修订细则》其实只是参考了过去几年的实践和执行经验，以及相关

的法庭案例，对《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早已规定可以采取的七项措施加以完善

和细化，将相关的执行程序写得详细一点，并且加强了程序保障，而没有增加执法

机构在原有第四十三条框架以外的任何额外权力。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修订细则》完全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中

有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再者，《修订细则》的多项条文其实并非香港法律独

有，而是借鉴了本地现行法例及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相关法律。 

    

  《修订细则》亦就部分措施加入法定覆核机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相关组织

和个人挑战有关措施的程序保障。所以，《修订细则》既能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亦完全符合《基本法》，以及《香港国安法》中有关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我将以下时间交给保安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谢谢署理律政司司长。 

  

  我想强调和补充几点。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制定《修订细则》是香港特区

履行我们的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重要工作，对

确保我们能够维持高效以防范、制止同惩治变幻莫测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至关重

要。 

    

  第二，我想再次强调，《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

特区国安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香港特区国安处等执法机构

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执法措施，制定相关

《实施细则》。这个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力来自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并透过《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赋予，有别于香港特区立法会

制定本地法例授予行政机关订立附属法例的权力。因此，立法会审议本地主体法例

或附属法例的程序并不适用于修订《实施细则》。因此，修订《实施细则》不需要

经过立法会审议。虽然如此，《实施细则》的修订刊宪之后，特区政府亦第一时间

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和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提出举行刚才的联席

会议，向各位委员介绍相关修订。 

    

  第三，制定《修订细则》的时候，我们参考了过去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的实践和执行经验，亦参考了相关的法庭案例，确保《修订细则》建议作出的改善

措施和程序，能配合《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的最新形势所

需，切实强化执法机构防范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的能力。 

    

  第四，虽然《修订细则》旨在强化执法机构的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但当中建议

的措施和程序，包括新订立的罪行，并非新鲜事物，例如要求「指明人士」提供电

子设备解密方法，很多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澳洲、新西兰、爱尔兰和新

加坡的执法人员亦有相对应的权力。 

    

  我想在此再次重申，我留意到这两日有人指有这条条例后，警务人员可随便在

街上要求市民提供手提电话密码，市民便会失去私隐。我想指出，这些说法是错

的、是吓唬你的、是欺骗你的、是抹黑法例。首先，如要引用这条条例，警务人员

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理由以誓章在法院申请搜查令，当法院阅毕誓章的论点才会批

核，获批后警方才可以搜查令搜查电子设备和要求「指名人士」提供密码。搜查令

的要求就是要取得电子设备内的材料，所以警方要求「指名人士」提供电子设备密

码，就是去完成法庭透过搜查令给予的任务。我举个例子，就如同搜查一间屋，屋

内有人以沙发挡住门，令人无法进入，以致需要破门而入。挡住门不让执法人员进

入，就有机会触犯阻差办公。同样地，法庭手令就是要求提供电子设备内的资料，



而有人以不提供密码的方式阻碍，有相应罚则亦是非常合理的。 

    

  第五，《修订细则》完全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中有关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规定，亦充分顾及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尊重法治原

则，清楚界定各项罪行元素，奉公守法的人不会误堕法网，亦不会影响一般市民，

只针对怀疑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被捕人或被法庭判定有罪的人。 

    

  我想再澄清一件事，刚才在议会内，葛珮帆议员问了一个问题。我当时的理解

认为她的问题是指，当一个民间高手骇入一个电子系统，我们是否有权要求该人解

锁。如果该高手骇入系统，他当然是「指明人士」，我就有权要求他解锁。但如果

该人纯粹是一个精通电脑并懂得解锁的人，我们当然不会指令他进行解锁，因为警

方亦有大量专家。如果我刚才错误理解该问题，我想在此澄清。 

    

  最后，事实上，正如我刚才在委员会上提及过的例子，包括加快处理法律专业

保密权声请的程序，清楚订明处理程序和时间表等，可以避免程序被别有用心的人

滥用，但丝毫不会削弱对法律专业保密权的实质保障；又例如在要求境外政治性组

织或境外势力代理人提交资料方面，加入法定覆核程序，容许被要求提交资料的一

方，有权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或更改有关通知等，这些正正反

映行政长官会同国安委制定《修订细则》的时候，已经仔细平衡有效强化执法机构

防范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能力的需要和对被调查人士或组织的合理保障。 

  

完 

202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 

 




